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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任务清单
	序号
	主要任务
	具体措施
	落实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1
	坚持全省一盘棋理念，推进全省港口分工合理优化
	深化集装箱“一主两辅”发展格局
	进一步巩固提升厦门港国际集装箱干线枢纽港地位，形成以厦门港为主，福州港、泉州港为辅，分工协作、错位发展的集装箱运输系统布局。
	省交通运输厅牵头，省发改委、国资委配合
	持续推进

	2
	
	
	厦门港在海沧港区国际集装箱干线港区基础上，积极拓展翔安港区，全面提升集装箱通过能力。
	省交通运输厅牵头，省发改委、国资委配合
	2032年底

	3
	
	巩固大宗散货“两港为主”发展态势
	打造湄洲湾港罗屿、福州港可门为东南沿海能源矿产进口重要口岸和大宗散货接卸中转储备加工基地。
	省交通运输厅牵头，省发改委、国资委配合
	持续推进

	4
	
	
	吸引大型矿石贸易商和矿山集团业务落地，构建巴西、澳大利亚等矿产资源在闽重要物流节点。
	省发改委牵头，省国资委、交通运输厅配合
	持续推进

	5
	
	
	巩固罗屿港口保税堆场作为台湾钢铁企业在大陆地区最大的散货储运中转基地的地位。
	省交通运输厅牵头，省发改委、国资委配合
	持续推进

	6
	
	强化油品化工“两基地一专区”发展格局
	集中打造湄洲湾南北岸液体散货港区、厦门港古雷港区两大液体散货装卸储备基地及福州港江阴港区化工新材料装卸专区，提升油品化工接卸储运保障能力。积极拓展原油中转储备业务。
	省交通运输厅牵头，省发改委、国资委配合
	持续推进

	7
	坚持集约高效理念，推进重点港区连片开发
	集约高效利用港口岸线
	强化公共码头建设，重点港区适度超前，加快提升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一般港区以开发临港产业码头为主。
	省交通运输厅牵头，省发改委、国资委配合
	持续推进

	8
	
	
	引导临港工业企业利用公共码头运输，支持具有码头建设和经营经验的大型港口经营企业单独投资或与临港工业企业合作投资建设公共码头。
	省交通运输厅牵头，省发改委、国资委配合
	持续推进

	9
	
	
	发挥我省港口开发运营骨干企业作用，加大港口岸线资源收储开发力度，对重要港口岸线进行先导性、战略性开发。
	省交通运输厅牵头，省发改委、国资委配合
	持续推进

	10
	
	
	实施码头扩能改造升级，发挥港口岸线资源效益。
	省交通运输厅牵头，省发改委、国资委配合
	持续推进

	11
	
	提升国际集装箱运输能力
	优化调整厦门港海沧、东渡港区功能，巩固提升厦门港国际集装箱枢纽港地位。
	省交通运输厅牵头，省发改委、国资委配合
	持续推进

	12
	
	
	加快江阴港区6-7号泊位扩能升级和改造，形成江阴港区集装箱泊位的连片经营格局。
	省交通运输厅牵头，省发改委、国资委配合
	2027年底前

	13
	
	打造国际干散货转运基地
	加快湄洲湾港罗屿作业区、福州港可门作业区集中连片开发。
	省交通运输厅牵头，省发改委、国资委配合
	持续推进

	14
	
	
	支持莆田市依托湄洲湾港东吴港区建设大宗商品储运基地及煤炭储备基地。
	省发改委牵头，省交通运输厅、国资委配合
	持续推进

	15
	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原则，推进港口资产整合不断深化
	加快国有龙头港口企业内部专业化整合
	省内主要港口经营主体发挥上市公司平台作用，以上市股权为纽带，实施集装箱、干散货、拖轮、物流业务等内部专业化整合。
	省国资委牵头，省交通运输厅配合
	2025年底

	16
	
	
	采取“一企一策”方式理清下属企业海域、土地等各种遗留权证办理和变更。
	省自然资源厅牵头，省国资委、税务局、交通运输厅、厦门市税务局配合
	2026年底

	17
	
	
	实现集团下属宁德、福州、平潭、莆田、泉州、厦门、漳州七大区域港口平台公司“一体化+差异化”运营。
	省国资委牵头，省自然资源厅、交通运输厅配合
	2025年底

	18
	
	推动省市国有港口资产整合
	以国有龙头港口企业为平台，在依法决策、自主经营基础上，推动省内国有资产不同管理层级的国有港口企业进一步整合，提高经营集约化水平，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
	省国资委牵头，省自然资源厅、税务局、交通运输厅、厦门市税务局配合
	2027年底

	19
	
	
	各级同向发力，以龙头港口企业为主，引导相关企业参与作为各地公共码头投资、建设、运营平台。
	省国资委牵头，省发改委、交通运输厅配合
	持续推进

	20
	
	推动不同性质港口企业一体化经营
	支持我省国有港口企业通过股权互换、战略协同、租赁经营等方式，与央企、外资、民营港口企业开展公平合作，实现“股权多样化、经营一体化”，进一步提升全省港口经营管理一体化水平。
	省国资委牵头，省发改委、交通运输厅配合
	持续推进

	21
	坚持海陆双向发力，推进港口辐射力持续提升
	大力拓展水水中转业务
	支持港口经营主体通过码头股权合作等多元方式加强与内外贸集装箱班轮公司合作，争取航商将厦门港打造为亚太地区中转港。
	省国资委牵头，省交通运输厅、发改委、商务厅，福州海关、厦门海关配合
	持续推进

	22
	
	
	积极争取国家在我省布局更多粮食、煤炭、原油等大宗物资储备基地。
	省发改委牵头，省交通运输厅、国资委，福州海关、厦门海关配合
	持续推进

	23
	坚持海陆双向发力，推进港口辐射力持续提升
	大力拓展水水中转业务
	巩固对台大宗散货中转枢纽港地位。
	省交通运输厅牵头，国资委、发改委、商务厅，福州海关、厦门海关配合
	持续推进

	24
	
	
	推动港口航运协同发展，支持我省航运企业通过租赁、联合、兼并、收购等方式逐步发展壮大，支撑促进港口做大做强。
	省交通运输厅牵头，国资委、发改委、商务厅，福州海关、厦门海关配合
	持续推进

	25
	
	深化拓展陆向腹地辐射范围
	发挥港口经营主体腹地拓展主体作用，加强与铁路部门等合资合作，组建省级多式联运平台公司，形成腹地拓展共同体。
	省国资委牵头，省交通运输厅、发改委，福州海关、厦门海关配合
	2024年底

	26
	
	
	港口经营主体积极到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等内陆地区投资，参股建设码头、陆地港、物流园区，加大业务网点布局力度，吸引更多内陆地区企业来我省建设飞地港。
	省国资委牵头，省交通运输厅、发改委、商务厅，福州海关、厦门海关配合
	持续推进

	27
	
	
	强化运输组织，加快推广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
	省交通运输厅牵头，省商务厅、发改委、国资委配合
	持续推进

	28
	坚持多措并举，推进港口服务提质增效
	增强港口集疏运效能及保障能力
	加快深水航道、防波堤等建设，持续改善重要港湾进港航道条件，强化航道日常运行养护，完善港口支持保障系统。
	省交通运输厅牵头，省发改委配合
	持续推进

	29
	
	
	提升闽江干流航道等级，恢复南平-三明航道正常通航。
	省交通运输厅牵头，省发改委配合
	2027年底

	30
	
	
	加快可门、漳湾、松下、港尾等疏港铁路及福州市港口后方铁路通道项目建设。
	省发改委牵头，省交通运输厅配合
	持续推进

	31
	坚持多措并举，推进港口服务提质增效
	提高港航物流作业效率
	建设“福建港口物流信息平台”，推进航运贸易数字化，扩大电子放货、电子提单应用，有效降低人工、单证成本。
	省国资委牵头，省交通运输厅、商务厅，福州海关、厦门海关配合
	2027年底

	32
	
	
	优化完善港口作业流程，推广“船边直提”“抵港直装”作业模式。
	省商务厅牵头，省交通运输厅、国资委，福州海关、厦门海关、福建海事局、厦门边检总站配合
	2024年底

	33
	
	
	引导航运企业扩大支线船队规模，推出更多“蓝色公路”“沿海穿梭”等精品航线，打造全省内、外贸支线运营平台，开通支线“四定”航线（定起讫站点、定途径线路、定班次、定运时）。
	省交通运输厅牵头，省国资委、商务厅，福州海关、厦门海关配合
	2024年底

	34
	
	完善提升口岸服务水平
	在福厦关区试点开展进口转关“离港确认”模式，将海关转关手续和码头作业由“串联”变为“并联”，企业可在未确认境内运输工具的情况下申报转关，提高支线船舶运营灵活性。
	省商务厅牵头，福州海关、厦门海关、福建海事局、厦门边检总站配合
	2024年底

	35
	
	
	借鉴粤港澳大湾区组合港项目，试点开展多式联运监管新模式，优化水水中转监管流程，开展我省沿海及内河分属不同关区的港口，共享港口代码，货物在各码头间直接通过水路调拨自由流转。推广应用‘跨境一锁’业务模式，推动闽粤港澳区域协作发展。
	省商务厅牵头，福州海关、厦门海关、福建海事局、厦门边检总站配合
	2025年底

	36
	
	
	建设升级全省“单一窗口”，探索实施海关、边检、海事等查验单位联合登临检查，推动船舶远程智慧电讯检疫，提升货物流转、通关效率，减少船舶停滞期费用。
	省商务厅牵头，福州海关、厦门海关、福建海事局、厦门边检总站配合
	2027年底

	37
	坚持筑巢引凤，推进临港产业经济做大做强
	加快临港产业配套码头建设
	持续推进临港产业配套港区连片开发，重点加快厦门港古雷港区、福州港江阴港区、湄洲湾港秀屿港区石门澳作业区、湄洲湾港斗尾、肖厝港区码头建设；推进罗源湾港区碧里作业区连片开发；加快福州港松下港区、三都澳港区，厦门港诏安港区建设。
	省发改委牵头，省交通运输厅、自然资源厅配合
	持续推进

	38
	
	建立港产联动发展机制
	各地建立港产联动发展协调机制，及时协调解决港口和临港产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省发改委牵头，省工信厅、交通运输厅、商务厅、自然资源厅、福州海关、厦门海关、福建海事局、厦门边检总站配合
	2024年底

	39
	
	
	各地系统编制临港产业发展规划，充分衔接港口规划，逐步形成“以港带产，以产促港”的港产联动发展格局。
	省发改委牵头，省工信厅、交通运输厅、商务厅、自然资源厅配合
	2027年底

	40
	
	
	强化港航建设用地、用海、地材等资源要素保障。
	省发改委牵头，省工信厅、交通运输厅、自然资源厅配合
	持续推进

	41
	
	
	加强招商引资，引进行业龙头企业投资临港产业，完善上下游产业链，形成临港产业规模集群效应。
	省发改委牵头，省工信厅、交通运输厅、商务厅、自然资源厅配合
	持续推进

	42
	保障措施
	加强组织领导
	各级各有关部门研究细化任务措施，推进各项工作落实。
	方案中相关部门
	2024年底

	43
	
	
	省国资委优化对省港口集团考核评价体系，将港口生产指标纳入企业经营业绩考核。
	省国资委牵头
	2025年底

	44
	
	加强政策支持
	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车购税等资金支持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统筹安排省级补助资金支持公共航道、锚地、防波堤、港口支持保障系统等港口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养护，市、县两级加大资金投入，强化资金保障。
	省财政厅、发改委、交通运输厅按职责落实
	2025-2027年

	45
	
	加强政策支持
	协调南昌铁路局参照周边路局大宗散货运价优惠政策，对在福建港口发运货物给予运价优惠。
	省发改委牵头
	持续推进





